
 

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 

执 行 裁 定 书 

 

（2021）粤 0304执恢 81号 

申请执行人：任杏岳，女，1945年 12 月 23日出生，身

份证住址：浙江省奉化市裘村镇石岩村 2 组 14 号，身份证

号码：330224194512237527。 

被执行人：邹锐，男，1982 年 9 月 25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深圳市福田区莲花二村 45-007E，身份证号码：

440301198209253473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邹秦，女，1963 年 5 月 30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广东省揭西县京溪园镇溪园圩 40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440526196305302721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深圳市重信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深圳市

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A 栋 51楼 5103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76917072X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叶小沅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东莞市华宇光电照明技术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创新科技园 1 号 1 楼 106 室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74547224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苏浩林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邹鑫。 



    被执行人：东莞市力恒正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

东莞市大岭山镇东纵路大岭村委会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794637723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邹锐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深圳市高路德投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深圳

市福田区滨河路联合广场 A 栋 51 楼 5101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78391350X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张春丽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邹鑫，女，1975 年 8 月 12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广东省揭西县河婆镇河西居委西堤路 38 号，身份证

号码：440526197508124341。 

上列申请执行人任杏岳与被执行人邹锐、邹秦、深圳市

重信科技有限公司、东莞市华宇光电照明技术有限公司、东

莞市力恒正鑫置业投资有限公司、深圳市高路德投资有限公

司、邹鑫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作出的（2011）深福法民

一初字第 4153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

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

申请强制执行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 17600000.00 元及利

息等，本院于 2021 年 1 月 7日依法立案执行。 

在执行过程中，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邹鑫名下位于

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沙河街道华侨城锦绣花园 E栋 5A【不动

产权证证号：4000463926】，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

律文书确定的内容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

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邹鑫名下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

沙河街道华侨城锦绣花园 E 栋 5A【不动产权证证号：

4000463926】，所得款项用以清偿本案债务。 

   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 

 

执 行 长    刘 规 海 

 执 行 员    张 玉 辉 

执 行 员    张    伟 

       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日 

 

书 记 员    蔡    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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